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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学生常用法律法规”的编撰，正是基于以上想法而开始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是以法律教材和学术专著为主服务于法学教育事业的，在习惯思维中，
我们并未将法律法规汇编纳入教材的谱系，但其实，一本好的法律法规汇纂本身就是学生最好的、也
是最基本的教科书！
　　本套“学生常用法律法规”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满足学生学习、使用法律法规的需要：　　第一
，按照学科体系全面汇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第二，对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提供了“条文要旨”，以方便读者检索法条。
　　第三，对部分重要的法律法规，提供了“立法背景（与立法争议）”的说明。
　　第四，对部分重点法律条文提示了“关联法条”。
　　第五，对法律条文涉及的重要案例在脚注中予以提示。
　　第六，对于部分重要法律的修订作了新旧对比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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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雁北，教育背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博士。
　　专著：《司法考试名师讲义·商法》合著：《国家司法考试历年试题精解》《国家司法考试同步
测试题》《国家司法考试案例教程》《国家司法考试法条串讲》等。
　　授课经历及客户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博士，专著：《司法考试名师讲义·商法》，
合著：《国家司法考试历年试题精解》、《国家司法考试同步测试题》、《国家司法考试案例教程》
、《国家司法考试法条串讲》等。
　　姚欢庆　　1971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　　1989年-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
济法专业，本科；　　1993年-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　　1996年至今，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1998年-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　　2004年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中国民商法律网负责人，浙江绍兴市仲裁委仲
裁员，《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编辑。
　　98年以来一直从事律师资格、司法考试的辅导工作。
多次参与司法考试教材与其他多种司法考试辅导教材的编写。
姚教授理论功底极为扎实、授课经验极为丰富、讲课富有激情、高屋建瓴、行云流水、深入细致、精
辟透彻，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信息量大，方向感强，预测命中率高，常令学员为之倾倒，被广大考
生誉为“民法学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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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经济法导读规范性文件缩略名称一览表一、市场规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二、宏观调控法（一）财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二）税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三）金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三、其他（一）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二）土地和房地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物业管理条例（三）环境与资源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四）会计与审
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部分 知识产权
法导读规范性文件缩略名称一览表一、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著作权集体管理
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四、刑事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五、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议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成立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
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世界版权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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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四条【预算编制时间】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时间编制预算草
案。
　　（《预算法实施条例》第24条）　　财政部根据国务院编制下一年度预算草案的指示，部署编制
预算草案的具体事项，规定预算收支科目、报表格式、编报方法，并安排财政收支计划。
　　第二十五条【预算编制参考】中央预算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应当参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和本
年度收支预测进行编制。
　　第二十六条【复式预算】中央预算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按照复式预算编制。
　　复式预算的编制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预算法实施条例》第20条）　　第二十七条【中央预算赤字】中央政府公共预算不列赤字。
　　中央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
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
　　中央预算中对已经举借的债务还本付息所需的资金，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预算法实施条例》第18条）　　第二十八条【地方预算赤字】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人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
　　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预算法实施条例》第19条）　　第二十九条【预算编制依据】各级预算收入的编制，应当与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按照规定必须列入预算的收人，不得隐瞒、少列，也不得将上年的非正常收入作为编制预算收人
的依据。
　　第三十条【预算编制原则】各级预算支出的编制，应当贯彻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
　　各级预算支出的编制，应当统筹兼顾，确保重点，在保证政府公共支出合理需要的前提下，妥善
安排其他各类预算支出。
　　第三十一条【扶助预算】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政府预算中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扶助经济不发达
的民族自治地方、革命老根据地、边远、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第三十二条【预算预备费】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
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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